
臺北市影視⾳實驗教育機構

教育實習說明簡報



前⾔

－臺北市影視⾳實驗教育機構（以下簡稱TMS）為培育影視⾳產業幕後⼈才並提⾼實驗教
育比例，104年五⽉臺北市⽂化局展開「藝術⽂化⼈才實驗教育政策可⾏性評估」，並於
⼗⽉台北市⽂化基⾦會成立「辦學部」向教育局提出實驗教育計畫書。

－105年審議通過⾄今已邁入辦學第五年，歷年致⼒發展影視⾳課程、特⾊活動，帶動學
⽣從實作中學習，亦有⼈⽂博雅的課程，奠定藝術內容的發展基礎，並引領學⽣發掘⾃
我、認識世界；⽬前已進入第⼆個五年計畫、第七屆辦學。機構詳細資料可參官⽅網站： 
https://mediaschool.taipei/

－TMS依師資培育之⼤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⼆條第⼀款，⾃111學年度
起，開放師資⽣實習。

https://mediaschool.taipei/


T M S課程地圖



T M S實習規劃

⼀、核定科別（亦可參看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網站）： 
1.111學年度下學期：

國⺠中學藝術與⼈⽂學習領域－表演藝術專長

⾼級中學藝術與⽣活－視覺藝術應⽤專長

(108課綱國中)藝術領域藝術⽣活科－表演藝術專長

藝術領域藝術⽣活科－視覺應⽤專長


2.112學年度：

⾼級中學英⽂

⾼級中學藝術與⽣活－視覺藝術應⽤專長

⾼級中學藝術與⽣活－表演藝術專長

108課綱中等學校外語群－英⽂

108課綱中等學校藝術群表演藝術專長

108課綱中等學校藝術群⾳像藝術專長 每學期合計招收1名



T M S實習規劃說明
1. 教育實習起迄時間配合各級學校⾏事曆上下學期辦理，但師資培育⽣需依本機構⾏事曆配合四
學季制（上學期：秋冬學季、下學期：春夏學季）進⾏教育實習規劃。 

2. 實驗教育機構未有明確處室劃分，師資⽣將依專長類型由機構安排不同執掌專任教師進⾏教
學、⾏政、導師實習相關督導。 

3. 師資培育⽣之出缺勤管理需配合本機構出勤時段，實習期間請假⽇數規範則依師資培育之⼤學
規定辦理，請假之同意及程序並應於本機構規定範圍內辦理。 

4. 師資⽣將於每季末進⾏⼀次教學演⽰（即⼀學期兩次），並參與秋季或春季之全校⾏動學習活
動，因TMS課程以實作導向為主，機構將提供授課教材實報實銷補助。  

5. 考量本機構屬實驗教育性質，教學內容具獨特性且場域多元，為提供師資培育⽣相關⽀持協
助，實習表現良好經督導教師認證者，本機構將⽀給每⽉實習津貼新台幣 5,000 元整(含稅)。




T M S實習教師招募說明
1. 為培養實驗教育師資⼈才，TMS每學期預計招收⼀名實習教師，如遇超額，將依以下原則進⾏
徵選： 
(1). 專長與影視⾳之相關性與實務經驗 
(2). 實驗教育理念是否與機構相近 
(3). 對實驗教育之認知 

2. TMS實習教師招募時間配合各校⾏政流程辦理，本機構完成簽約等相關程序約需14-21個⼯作
天，請師資⽣⾃⾏參考⼤學端公告截⽌時間。 

3. 參與TMS實習教師招募，請備妥⾃傳及簡歷及欲實習學期，主旨「參與TMS教育實習招募」，
來信⾄info@mediaschool.taipei。有相關疑問亦可來信詢問。



